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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  論
陳志豪、黃宥惟，2023，《「客家」業主：清代臺北新莊地區的潮州、
汀州籍移民及其移墾事業》。臺北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。

羅烈師 *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

客家族群在臺灣的再遷徙與發展不僅不是特例，應視為族群發

展過程中的常見現象來加以理解，否則便容易落入族群在特定

地區發展式微的想法，忽略清代以來客家族群本身豐富的能動

性。（陳志豪、黃宥惟 2023）

陳志豪與黃宥惟所著《「客家」業主：清代臺北新莊地區的潮州、

汀州籍移民及其移墾事業》（以下簡稱《業主》）以兩個家族個案為中

心，討論 18-19 世紀汀潮兩籍「客家」在新莊地區的發展過程；又以此

為基礎，擴大視野，探討此區域與桃園地區客家族群的互動關係，說明

平原與淺山丘陵的歷史連結。本書梳理具體個案，安置於北臺灣客家拓

墾史架構，深具創意。下文首先依兩位作者自述，說明該書之三項研究

成果；其次分別從「地方社會之形成」以及「臺灣客家分布之動因」兩

視角，討論前述研究成果；最後展望引號「『客家』研究」成為「客家

研究」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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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移墾與遷徙

《業主》第二至五章，比較潮州籍移民（粵省）與汀州籍移民（閩

省），在移墾過程的差異性。潮州劉和林 1730 年代從平埔原住民的佃

戶入手，藉由「首報陞科」成為今新莊地區的業主之一。儘管後來在本

制度取消後，藉由建立大漢溪水利設施，仍成為水租業主；而 1780 年

代新莊廣福宮之建立與置產，即可視為潮籍移民勢力的集結。汀州胡嘉

猷在 1740 年代成立墾號，承接前人此前 30 餘年在今日新莊的產業；其

後則於 1750 年代捐建明志書院等社會事業，確保其具原漢土地權爭議

的產業。此後，胡氏後裔即定居於此，並以「季」為名，建立家族或信

仰嘗會組織。《業主》對比潮汀兩籍人群，因其閩粵省籍有別，其移民

處境亦異，乃得出本書重要的前兩項研究成果。其一，粵籍潮州移民雖

屬「隔省流寓」，但以番佃身份，轉為業主，解決入籍臺灣的問題。其

二，閩屬汀州移民則無此困境，同時汀州移民會以「季」為名，建立宗

族組織，維持業佃關係。這應該就是本書以「業主」為書名的關鍵原因。

《業主》第六章以中壢 1820 年代（道光年間）建立新街的歷史為

背景，說明當時的分類械鬥確實是中壢新街形成的關鍵，廣東各籍移民

與汀州移民開始聚居當地，新莊地區的潮州與汀州移民也因此遷往中

壢。不過，《業主》主張造成人群遷移的原因不只是社會衝突，淺山丘

陵的經濟發展也息息相關。這就是《業主》的第三項研究成果，從北臺

灣淺山丘陵經濟發展歷程的角度，討論新莊潮汀移民再遷徙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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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地方社會之形成

關於《業主》前兩項研究成果，亦即新莊潮汀兩籍人群移墾史之比

較研究，作者認為潮州移民雖為粵籍，但是仍能巧妙地藉由原住民族佃

戶資格，取得「業主」身份，因此不受「隔省流寓」之影響，順利在臺

墾殖。而此一發現與南臺灣情況殊異，因此十分重要，作者甚至以之為

書名。然而，就其結果而言，汀州移民有閩籍身份，本來就沒有籍貫問

題，可以成為「業戶」；而潮州亦可藉由平埔族佃戶而巧妙轉換身份，

那麼業戶或業主兩種身份，對兩籍人士之拓墾事業之實質影響並不大。

因此以「業主」為書名，可能會使讀者低估了本書更重要的研究貢獻。1

筆者認為《業主》雖然只是兩個家族個案的研究，但已隱約勾勒出

清代新莊地方社會中潮汀人群之模樣。宗族（家族）與公廟向來被認為

是臺灣漢人地方社會之礎石，本書已敘述汀州人群的「季」嘗會組織以

及潮州人群公廟事務之參與；那麼兩籍移民定居後，其參與宗族與公廟

地方社會之長期變遷過程，就會成為吾人觀察新莊乃至臺北地區「客

家」的重要場域。同時，業主畢竟只是拓墾時代的地方菁英，在這些地

方菁英背後的廣大人群，也應該成為關切的對象。例如海山地區江璞亭

家族的研究（江麗娟 2018，劉光慧 2023），已嘗試梳理汀州江姓宗族

發展及認同變遷的歷程。實際上，如本書附錄整理並初步討論胡家「季」

嘗會相關用語及契約，也極有可能引出另一宗族研究主題。關於這些留

在臺北地區，並未成為客家族群的人們，如能累積更多個案研究，應該

1　這或許是因為本書為客家委員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合作計畫，勢必聚焦於客家特
殊性所造成的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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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助於吾人理解大臺北客家的長期歷史。

三、衝突說與原鄉說之整合

《業主》的第三項研成果，關切的是離開臺北地區的「客家」移

民，這涉及到島內客家人口分布動因之討論。關於本問題，最常見的說

法是客家人來臺較晚，平原被閩人所佔據，只得往山區發展，是為「晚

來說」。尹章義以新莊漢人移墾史，認為閩粵原本混居，十九世紀中期

的械鬥使劣勢的粵人移往桃竹苗，此一觀點可以稱為「衝突說」。施添

福主張臺灣閩粵分居實與各自之原鄉生活息息相關，本係近山居住的粵

東閩西移民，來臺之後，亦選擇了與原鄉相似的地理環境，延續了原鄉

生活方式，這一立論通常被稱為「原鄉說」（李文良 2003：142）。如

前所述，《業主》指出清初客家移民遷徙至淺山丘陵的原因，不只是因

為衝突，也並非單純的生活慣性；而是隨著臺灣經濟環境的發展，投入

淺山丘陵的開發事業（陳志豪、黃宥惟 2023：162-3）。作者徵引了定

額租及有力之家收購大小租之史實為例證（黃富三 1995：41-45、游振

明 2001:48、陳雪娟 2008：52-59），指出十九世紀初期，中壢地區確

實有其經濟發展的誘因。又進一步從潮州籍移民開始出任中壢地區總

理、保正或團練等鄉職，推論這群移民在淺山丘陵地區開創新舞臺，活

躍於中壢地區等地，建立新市街（陳志豪、黃宥惟 2023：149-155）。

儘管這其中尚待細密考證，但是筆者認為這一論述可以視為「開發」

說，很可能是解決衝突說與原鄉說的有力觀點。而且從這一思路閱讀吳

學明（2000）的金廣福研究，應該會得到相同的結果；羅烈師亦曾主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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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北臺灣粵籍移民於十九世紀，向新竹東南山區擴張的結果（羅烈師 

2006:179）。

那麼這是否意謂著原鄉生活說是錯誤的呢？恐未盡然。前述「淺山

開發說」之主張，並未明確地意識到施氏假設在理論上待發揮的意義。

原鄉生活說所主張「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的差異」，如果僅僅描述為「生

活慣性」，可能低估了河（海）港商業、漁業、平原農業、淺山農林

混合產業等，在技術、知識、社會體制與價值觀等方面，也就是整體文

化傳統的差異。換言之，不同籍貫移民之差異並非只是原居地的差別而

已，更可能包含整體謀生方式與文化傳統的差異。

以此觀之，新莊平原潮州移民之所以往中壢地區遷徙，不能僅視為

「隨臺灣經濟發展而投入淺山開發」而已；中壢之建街確實是建立在淺

山開發的基礎上，但是這些近山開發者與岸港商人及平原農夫有著不同

的文化傳統，而這就是施氏假設的重要貢獻。2 羅烈師（2018）曾經主

張臺灣客家人口分布動因必定在衝突說與原鄉說之間，經由本文，這一

說法可以擴大為包含衝突、原鄉與開發三個觀點。

四、從「客家」到客家

《業主》一書值得注意的是沿用引號下之「客家」概念，意即當代

客家族群概念形成前的「前客家人群」（李文良 2011）。這自然是一個

謹慎的學術態度，究其緣由，客家一詞是晚起的概念，與粵東十九世紀

2　所謂「開發」不是精確的說法，其負面用語實為對原住民族生存領域之「侵墾」。也
因此，這一過程所包含的族群合作與衝突，也是進入淺山「開發」時，要同時考量的
能力與成本。實際上，《業主》之結論章也提及這一理念，不過全書實質內涵並未及此，
故此暫以註腳敘明，當俟來者詳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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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旭增與林達泉以降知識份子，乃至羅香林之客家論述，息息相關（施

添福 2014、李玲 2017）。而客家觀念之正式引入臺灣，更是晚至 1945

戰後之時（林正慧 2015）。《業主》所討論之歷史時限以十八世紀至

十十九世紀前期為主；此時尚未有臺灣客家，因此所謂的客家，只好放

入引號中，稱為「客家」。亦即對嚴謹的歷史學者而言，不敢自稱《業

主》是真正的客家研究，充其量只是特殊定義下的客家研究。那麼這一

研究成果如何脫去引號，成為客家研究呢？筆者認為答案就在本書所界

定的研究範圍與視野中。

《業主》雖然以新莊地區為討論範圍，但是其想像的對象為臺北，

而且視野更是將臺北的客家族群置於更廣泛的時空脈絡下，包含竹苗到

臺北，亦即清代淡水廳的轄區（陳志豪與黃宥惟 2023:9）。這樣的研

究設計涉及兩個文化地理區，其一為臺北盆地本身，另一則為桃竹苗地

區。3 單就臺北盆地之祖籍人群分布而言，淺山丘陵區以福建安溪祖籍

人群為主，如果視臺北盆地是一獨立系統，那麼潮州汀州人群恐怕會與

安溪人群因區位重疊，而形成積極互動（衝突或合作）的態勢（羅烈師

等 2022）；然而，實際上這現象並未發生，客家人群係溯大漢溪，進

入桃園臺地及淺山。因此，勢必同時考慮臺北與桃竹苗兩個系統，才能

說明兩地各自的移民現象。藉由拉長時限與擴大視野，而且賦予客家更

彈性的「族群定義」，那麼本研究有理由自稱為客家研究，而不必加上

特殊意涵的引號。

簡言之，留在臺北盆地的潮汀「客家」如何隱沒在整個漢人社會？

反之，流向桃竹苗的「客家」如何與其他匯入的「客家」人群，最終共

3　 實際上《業主》僅略及桃園臺地，並未真的涉及整個桃竹苗地區；在此為簡化問題，
暫不細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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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成為客家？關於前者，本文前段關於「地方社會」的討論，已指出可

能的研究方向。關於後者，筆者認為《業主》可能隱涵一主張，即桃園

臺地（淺山丘陵）的拓墾可以看成是臺北盆地向外擴張的結果。如果這

個假設是有意義的，那麼向來北部客家移墾史之討論，可能就犯了竹塹

中心主義的毛病，而本書也因此為來者照見了另一番風景。

贅語幾句，《業主》以附錄刊載相關文書校對整理成果，可謂金針

度人，值得未來研究者踩出蹊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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